
 
華南產物貨物保費預收附加條款 

主要給付項目：本附加條款無額外給付 

105.02.26(105)華產企字第 049 號函備查 

第一條 貨物保費預收方式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華南產物商業火災保險、華南產物商業火災綜合保險或華南產

物商店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契約）後，加保華南產物貨物保費預收附加條款（以下簡

稱本附加條款），有關本保險契約所承保之貨物保費收取方式，雙方約定事項如下: 

一、本公司之保險責任，自主保險契約有效期間內所承保之保險標的物（以下簡稱貨物），進

入主保險契約所載之存放處所時開始。 

二、被保險人應提供貨物存放數量、單位價值及金額予本公司，憑以計算應收保險費。如被

保險人不為通知時，本公司即以主保險契約所載預約之保險金額計算保險費。 

三、本公司於簽發主保險契約時，以主保險契約所載預約之保險金額計算全年保險費後，並

應先預收最低不得低於全年保險費之百分之五十保險費。 

本公司於主保險契約有效期間內，如經計算全年度應收之保險費，超過預收保險費時，

被保險人應即將該超過部分之保險費付清之。 

如經計算全年度應收保險費低於預收保險費，本公司就預收保險費與應收保險費之差額

部分予以退還，但應收保險費仍不得低於全年保險費之百分之五十。 

四、保險事故發生需予理賠時，本公司依損失發生當時之實際存量與單位價值計算貨物實際

價值，據以理賠;但最高賠償金額不得超過主保險契約所載預約之保險金額。 

    前項「實際價值」係指保險標的物在保險事故發生時保險標的物在當時當地之實際價值，

即以重建或重置所需之金額扣除折舊後之餘額；至於貨物以其保險事故發生當時當地重

新取得或製造之成本為實際價值，但在製品、半成品及成品之實際價值以直接原料及直

接人工為限。 

五、如遇損失理賠時，被保險人應補交自該項損失發生日起按賠償金額計算至主保險契約到

期日止不足之保險費。 

 


